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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捂不住“钱袋子”，“零元购”快递塞满屋
父母线上买买买，子女为此操碎心

老父亲掉进
“零元购”陷阱

一种“零元购”新型购物模式在悄然
兴起，无论是令人心动的“0元买手机”，
还是看似遥不可及的“0元买房”“0元买
车”，都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
和心理诱惑。商家们巧妙地利用消费者
渴望获得免费商品或享受大额优惠的心
理，将“零元购”包装成一种极具吸引力的
购物模式。

“谁知道看个网络小说，也能有这么多
坑。”赵先生最近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包
裹，里面都是一些自己从未买过的东西。一
通询问才“破了案”：原来这些包裹都是老
父亲下的单。

“我爸并不是真的想买，而是他用手机
看小说，时不时弹出来的广告（诱导的）。”
赵先生说，老人以为点一下就能回到小说
页面，结果跳转到了购物页面。

赵先生表示，如果只是到这一步，关
上就好了。但让人无奈的是，一些不太正
规的小视频购物广告，会让老人误以为
是免费领商品的，再加上小视频里对商
品功效的吹嘘和商家“先用后付”的销
售方式，这些包裹就这样被“源源不断”
地送到家里了。而直到收到包裹，被扣
了费用，父亲才知道“领”这些东西是要
花钱的。

婆婆买了三万块钱的
“百元首饰”

相比于赵先生的父亲在网上“被购物”
的经历，薛女士的苦恼实打实地来自沉迷
于网购的婆婆。

“婆婆频频给我送东西，比如说皮草、
首饰，还有工艺品。都是在直播间买的，但
也都是她用不到、我也不会用的东西。”薛
女士告诉记者，自从婆婆接触到了直播购
物后，就一发而不可收。

“一开始是邻居阿姨推荐，说直播间里
购物比早市还便宜，我婆婆就迷上了直播
间购物。”薛女士说，由于老人看的多是单
一类型商品的直播，所以家里囤的都是同
类商品，比如床上四件套，家里就有十几
套，“在最贵一两百块钱一件的首饰直播
间，她一个月就花了3万多元”。

“我们也劝过她不要再看了，但是她戒
不掉，甚至有一种‘上瘾’的感觉，一天不看
就坐立难安。”如今，薛女士婆婆家的东西
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连快递箱都没拆，就被
堆到房间一角。

秒付款未挤进订单前50名
“0元购”被判三倍赔偿

某网店促销活动称全店前50笔订单可
享受“0元购”，消费者李先生当日用“1秒”
付了尾款，却没能挤进前50名名单里。

李先生按照该网店要求，于产品开卖
前购买了“0 . 01元”的预约订单，并在活动
当日19时59分3秒创建订单，20时00分01秒
在线支付价款1188元。

李先生认为，自己完成付款的时间距
商家规定的开始售卖时间仅过去一秒钟，
一定会在商家的优惠名单中。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袁玥介绍，李先
生按照活动要求下单，并且在晚上8时之后
就完成付款，但在商家公布的中奖名单当
中，却没有这笔交易订单。客服称，因李先
生创建订单时间早于活动开始时间，也就
是早于晚上8时，导致其没有参加促销活动
的资格。

“李先生在活动促销之前专门询问了
店铺客服，是不是在晚上8点之前把订单创
建好，8点后付款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也得
到了客服肯定。”袁玥补充道。

为安抚李先生情绪，该网店第二次公
布中奖订单，将李先生的订单列入“51-

150名半价名单”内，并同意给予其所购产
品五折优惠。

李先生认为该网店以虚假“还本销售”
方式销售商品，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该网店商家退还购物款1188元并赔偿
三倍价款损失3564元。

在法院要求下，商家在店铺经营页面
公示了中奖订单情况，其中包括了付款时
间。从公示的订单来看，前50名当中有48个
都是在晚上8点整完成的付款。

法官认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在
一秒钟之内能够同时完成下单以及付款两
项操作，很难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责令商家在提供
的这些中奖名单当中，随机就三笔订单的
交易，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交易订单
是真实发生的，并且商家也按照这些订单
的购款数额向消费者完成了退款，目的是
证明该活动是真实发生的，公布的订单信
息也是真实的。但直至判决作出，商家都没
有提供相关证据。

法院最终认定，涉案网店商家实际上
是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诱使消费者下
单以获取利益，构成法律规定的消费欺诈
行为，判令被告网店商家退还原告李先生
所购商品半价款594元，并承担原告李先生
诉求的价款三倍赔偿3564元。

此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在
2024年第一季度投诉热点分析
中提及，首个热点问题就是老
年群体频陷网络消费“陷阱”。
多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由于
大多数老年人对网络环境熟
悉程度不高，在缺乏必要引导
和帮助的情况下，不清楚举报
投诉的规则和渠道；部分商家
售后客服如同虚设，电商平台
消极履行应尽责任，且侵权行
为鉴定规则复杂、维权成本过
高，让老年人望而却步。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
院执行院长、中国法学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音江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
尝试各种网络购物新模式、新
业态，不仅是追求新的生活方
式，也是他们想要跟上时代发
展、努力融入当下的表现之一。
但是，新消费模式和新消费业
态本身就存在法律法规不健
全、经营行为不规范等问题。

“我们的消协组织和监管
部门一般会优先处理老年人
的消费投诉。”陈音江表示，老年人遇到
问题需要维权时往往存在体力和精力不
足的问题。“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在这些
新消费模式或业态中遇到侵权问题，往往
搞不清楚怎么维权，甚至找不到维权主
体，所以最后往往放弃维权，自认倒霉。”

他建议，除了相关经营者要诚信守
法经营，主动推进适老化消费场景，自觉
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还要从立法、监
管和教育引导等方面向老年人这个特殊
群体予以倾斜保护。今年7月1日实施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专门强
调，不得通过虚假宣传治疗、保健、养生
等功效诱导老年人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
际需求的商品或服务，但将来还要进一
步从立法层面加大老年人消费权益保护
力度。此外，老年人自己也应多学习相关
法律知识和消费常识，不断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中消协则建议相关部门针对利用网
络侵害老年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进行重
点整治。街道和社区可组织开展针对老
年人群体的网络素养培训班，教育老年
人不轻易点击不明网络链接、不泄露个
人隐私信息，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据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

据报道，上海有位退休阿姨疯狂网购，自言一年多时间花销达到上
百万元。而且，老人买回来的快递居然一个都没拆，家里快递箱子堆积
如山，进出要靠爬。

相较于年轻人，老人们似乎更难抵御网络低价的诱惑，各种已被年
轻人“屏蔽”的网购套路，却仍在老年群体间频繁上演。于是，为了捂住
父母的钱袋子，这些年轻人真是操碎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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